广东松山职业技术学院
公务用车租赁服务采购
（商务车）项目评分办法

各服务商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，按以下方法计分：
	序号
	评审内容
	评分权重
	评分标准

	1
	车辆购置价格得分
	30分
	[bookmark: _GoBack]车辆购置价格18万元及以下，得0分，购置价格18—20万元，得5分（四舍五入）；购置价格20万元以上每升高1万元（四舍五入），增加5分，直至满分（30分）。（需有购置发票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，未提供本项不得分）。

	2
	车辆排量得分
	20分
	车辆排量2.0，得8分；排量每升高0.1，增加1.2分，直至满分（20分）；排量低于2.0，得0分。

	3
	车辆使用年限得分
	20分
	车辆使用年限36个月，得12分；使用年限每减少1个月，增加0.5分，直至满分（20分）；车辆使用年限超过36个月，每超1个月，扣减0.5分，直至扣完。

	4
	月租金得分
	30分
	价格得分=（CMIN/C）×价格部分权重×100。
其中：CMIN：全部投标人中最低的投标价格；
C：某个投标人的投标价格。

	合计
	100分
	



